
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 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開會時間：民國98年11月20日星期五晚間7:00

開會地點：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一樓會議室

出席理事：陳慶祥總會長、古元中副總會長、葉瑞嫺副總會長、王敏熏副總會長、蘇惠珠理事、林曉儀理事、鄭素華理事、許寶秀理事、張芳瑜理事、樂淑樺理事、林瑞芬理事、  吳惠瑜理事、曾蓓芬理事、黃聰智理事、陳文質理事、王宗文理事、郭  甄理事、  吳惠鈴理事、林仲宇理事、高正人理事、顏重功理事、徐良琿理事、黃振松理事、  楊孫鏹理事

出席監事：楊秀梅監事長、王少康監事、柳文科監事、陳金榜監事、李家華監事、李婉玲監事、黃惠英監事

請假理監事：石儀文理事
98學年度全體理事代表25人， 監事代表7人，總計32人

實際理事出席人數為24人，監事出席人數為7人，超過二分之一

列席人員：後補理事：林適祺、蔡博修、李運鞭、林謨佩、本會秘書處人員
後補監事：
會議主席：陳慶祥總會長、楊秀梅監事長

會議記錄：陳雲瑩副秘書長

會議司儀：莊振元副秘書長
會議內容： 

一. 主席報告並確認議程：本會應出席理事25人、監事7人，於7:00出席人數為理事24人、監事人數出席率為100 %，到達法定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宣佈理監事會開始。
二. 確認議事規則：無異議通過
三. 主席致詞，總會長致詞：1.很高興第一次在這裡開理監事會，也很感謝余校長把場地借給聯合會使用。
                         2.請新上任理監事彼此再自我介紹，以便選出五位常務理事、一位常務監事。
              監事長致詞：很高興與大家再見面，今天第一次會議就像這樣團結和諧在讚美公益的大前提下讓我們會務蒸蒸日上，也向大家一同學習，謝謝。
四. 貴賓致詞：仁愛國中余國珍校長、張芳瑜會長致詞

1 .仁愛國中余國珍校長致詞：謝謝陳總會長、楊監事長，還有各校會長理監事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高興貴會讓仁愛國中有這機會提供場地，我們很樂意也希望未來貴會能再使用仁愛國中的場地，仁愛國中與貴會因緣很深，就算會長的小孩子畢業了還是在貴會服務。謝謝你們、謝謝大家。
2. 仁愛國中張會長致詞：大家好! 小小的屋子充滿著溫暖，在此僅代表家長會歡迎大家，如有服務不周到之處，請大家多多諒解；如辦的不錯，希望下一次會議能再考慮到仁愛國中，謝謝。
五. 會務報告：
(一)總會長報告：
1. 請確認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無異議鼓掌通過。
 2. 有關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財務錯誤修正部份請參閱資料。

 3. 11月21日星期六教師研習中心會務研習請踴躍參加

(二)秘書長行政事務報告：
1.今天是第一次開理、監事聯席會會議，以後每一次會議都會書面發函、E-MAIL，最後會以簡訊通知，請理、監事務必要回覆，以便準備便當人數。
2.請簽署當選承諾書，祕書處人員會來收。
3.待會會發下教育、法政、程序、公關及聯誼、資訊、申訴、特教等七個功能性委員會的名單表，麻煩請理、監事填寫加入各委員會，以利會務推動。謝謝。
(三) 與會人員自我介紹 (略)

六. 討論事項：請確認議事規則，無異議通過。

第1案：

案由： 審核本屆會務人員，擬聘本屆聯合會會務人員，如附名冊，謹提起  同意。

    說明：

1.茲依據本會章程第22條規定辦理之。

2.會務人員介紹：如會務人員名冊

3.謹提請  同意。

決議：無異議通過由許宛華秘書長帶領之秘書處工作團隊繼續服務

第2案：

案由：選舉本屆常務理事
說明：

1.茲依據本會章程第13條規定辦理之。

2.常務理事會置委員9人，負責執行理事會經常性會務。

3.總會長及副總會長為當然常務理事，其餘由理事互選組成之。

4.本次應選出常務理事為5人。

決議（選舉結果）：
常務理事當選人: 蘇惠珠理事14票、林曉儀理事12票、鄭素華理事10票、王宗文理事10票、曾蓓芬理事10票、

第3案：

案由：選舉本屆常務監事

說明：

1. 茲依據本會章程第19條規定辦理之。

2. 除監事長為當然常務監事，其餘應由七位監事互相推選出一位常務監事

決議（選舉結果）：
常務監事當選人:王少康監事7票
第4案：

案由：理、監事任務分組及各功能性委員會分工事宜

說明：

1. 依據本會章程第24條及本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2條規定辦理。

本會設教育、法政、程序、公關及聯誼、資訊、申訴、特教等七個功能性委員會，由本會理、監事及會員依其專業充任之。

2. 並能達成委員充分參與本屆會務運作。

3. 請踴躍參與，一人得參與數委員會，但原則以三個委員會為限制。

    決議：1.教育委員會：楊秀梅、葉瑞嫺、王敏熏、蘇惠珠、鄭素華、林曉儀、樂淑樺、吳惠瑜、林仲宇、王少康、李婉玲、黃聰智、王宗文、郭  甄、顏重功、黃振松、楊孫鏹、林謨佩
2.法政委員會：黃聰智、陳金榜
3.程序委員會：陳金榜
4.公關及聯誼委員會：葉瑞嫺、王敏熏、鄭素華、林曉儀、張芳瑜、曾蓓芬、王宗文、林仲宇、高正人、黃振松、楊孫鏹、林謨佩
5.資訊委員會：古元中、楊秀梅、曾蓓芬
6.申訴委員會：鄭素華、許寶秀、樂淑樺、王宗文、吳惠鈴、林仲宇
7.特教委員會：葉瑞嫺、許寶秀、李家華、黃惠英、柳文科、徐良琿
第5案：

案由：簽署當選承諾書及繳交聯合會會費

說明：依歷屆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決議：1.簽署當選承諾書.

          2.未出席2次，則喪失理監事資格，由後補理監事，依票數高低遞補之。
第6案：

案由：本會年度參與下列會議，請理監事自願認養，並提教育局圈選。

說明：相關委員會名稱及參與理監事名單如下

1. 參加聯合登記分發入學委員會委員暨執行委員會委員2名，由教育局圈選1名 不得為國三家長：黃聰智理事、鄭素華理事
2. 聯合申請入學委員會1名：黃聰智理事
3. 甄選入學委員會1名：李婉玲監事
4. 學區劃分及調整審議委員會委員3名，由教育局圈選2名：陳金榜監事

5. 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小組委員2名：吳惠鈴理事、徐良琿理事、林仲宇理事、林曉儀常務理事
6. 國中主任儲訓委員1名：吳惠瑜理事、樂淑樺理事、王宗文常務理事
7. 國中校長儲訓委員3名：蘇惠珠常務理事、曾蓓芬常務理事、黃振松理事、樂淑樺理事、王宗文常務理事
8. 北市教師甄選委員1名：吳惠瑜理事、樂淑樺理事、吳惠鈴理事、郭  甄理事
9. 國中校長遴選委員會5名，陳慶祥總會長、楊秀梅監事長、葉瑞嫺副總會長、古元中副總會長、王敏熏副總會長

10.常態編班委員會3名：黃惠英監事
11.非學校型態委員會3名：葉瑞嫺副總會長、鄭素華理事、黃聰智理事
12.全國家長團體聯盟代表3名：黃聰智理事
決議：如有不足額會議代表請再補足

第7案：

案由：本會年度第二、三、四、五次理監事會開會時間及地點 。

說明：及早確認會議主辦學校

決議：贊成星期一 6票，星期二 4票， 星期三 4票，星期四1票，星期五 7票 

第二次理監事會開會地點: 景文國中　時間: 99年1月8日星期五

第三次理監事會開會地點: 雙園國中　時間: 99年4月

第四次理監事會開會地點: 明德國中　時間: 99年7月

第五次理監事會開會地點: 民生國中　時間: 99年9月

第8案：提案人：木柵國中楊孫鏹

案　由：1.今年總會是否統一製作理監事名片及背心

        2.今年是否可以比照國小聯合會辦新會長當選授證。

及卸任會長感謝狀，並邀請市長及局長、國教科長座談會.。

說　明：1.參訪或活動時服裝統一象徵團結可統一製作降低費用

2.未參與理監事學校有機會與市長及局長合照，至於各校問題可直接請市長或局長協助處理

建議解決方式：理監事決議

決議：通過 1. 由總會統一製作理監事及祕書處通訊錄及名片但均需自費。
             贊成做背心6票，不贊成做背心17票。授權可穿聯合會標誌之背心
2. 授權公關委員會向教育局研擬協商。
七. 臨時動議：

1.許寶秀理事：請確認本會年度第二、三、四、五次理監事會開會時間。
決議：本會年度第二、三、四、五次理監事會開會時間月份已訂，日期則儘量在開會前2周通知。
2.黃惠英監事： 啟聰學校成立鼓隊，推薦可到各校表演。
3.林仲宇理事： 關渡學校成立獅藝隊，推薦可到各校表演。
4.吳惠瑜理事：有關聯合會會費請說明計算方式
說明：上學期校方撥款家長會之金額除以120，再乘5即為繳交會費金額

八. 散會：會議於9:30結束。 

